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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模式一直为困扰全球的课题，由政府补贴逐步转变为市场消纳为大势所趋，国内对强制配额
多次提出但一直未能实施。回顾国内配额制的历史沿革，同时就近期出台的配额及考核办法征询意见内容进行了分析，

认可征询意见稿的可行性，但对此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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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可再生能源电
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实施的可能再次进入行业

视野，由此也掀起了新能源圈的热议。激进观点认

为此次实施必然会加速新能源的发展；悲观观点认

为还是征求意见，会与以前的相关文件一样不了了

之，最终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１　历次公布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规划在能源行业已经出现

十多年，多次提出但均未能实施，因为它的实施将涉

及主要涉及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高能耗

用户等的利益。它不仅要求高耗能和碳排放高的企

业承担主要经济责任，从而削减企业的利润，也要求

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为推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传

输承担更大的直接责任。而最大受益者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其总体实力、话语权及上缴利税与上述企

业相比较弱，从而政策出台的阻力之大可以想象。

国家也一直依靠转移支付补贴的方式来保持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已在西欧国

家风电、太阳能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验证。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的《能源技术革命

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十三五规划”》，我国承诺到２０３０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 ６０％ ～６５％，
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５％，
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０％。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新增更多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而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

金早已入不敷出，长期拖欠，靠国家补贴来主导和促

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到了瓶颈，因此对能源市场

推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约束机制是必然趋势。

能源市场的参与主体包括生产企业即发电公司、传

输企业即电网公司、配售企业，即配售电公司、用户

及监管政府部门，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约束机制。

２００７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要求，
“到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１％
和３％以上，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超过５００万ｋＷ的
投资者，所拥有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权益装机

总容量应分别达到其权益发电装机总容量的３％和
８％以上”。此中长期规划的部分要求虽未出台强有
力的管理办法，但发电集团已感到了配额制的实施

对自身发展的压力。

２００９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按照全国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确定在规划期内应当达

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实施新能源配额制”。

２０１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请研究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审议意见的函”（常办秘字

〔２０１３〕１６２号）中，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
电力配额制”。

２０１４年９月，传出由国家能源局所起草的《可
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办法（试行）》８月份已经由
国家发改委主任办公会讨论并原则通过。根据会议

提出的意见，能源局将修订后的文件再向财政部、环

保部、国资委等部委，各省政府及发改委，各电网企

业和主要发电企业征求意见。根据方案，计入可再

生能源电力配额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包

括：本地区生产并消费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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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外输入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本地区

可计量的自发自用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１］。同

时政策规定了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全国各省份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主要指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量占

社会用电量所需达到的比例，分为基本指标以及先

进指标两档。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国家能源
局综合司关于征求建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度有关要求的通知意见的

函》。函中提出，将对火电机组强制实行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的配额考核机

制。２０２０年，国内所有火电企业所承担的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需占火电发电量的 １５％以
上，并要求５月３日前国家电网、华能、大唐、华电、
国电、国家电投等重要电企对函件迅速给出回应，如

果不将意见反馈至国家能源局，将视为无不同意

见［２］。函件措辞体现出政策推出意向十分明显，从

而迅速拉动了风电光伏项目的开发热潮，可之后却

无任何进展。从而配额制淡出业内的视野，碳交易

和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逐步被大家所关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各省（区、市）应将提高可

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作为各地区能源发展

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建立以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为

导向的能源发展指标考核体系。

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
源局印发了《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

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发改能源〔２０１７〕
１３２号），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核发和自愿认购，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开始
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并于２０１８年适时启动绿色
电力配额考核和证书强制交易。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
发的《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和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国家能源局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第４２５３号提交答复的函》中均再次提出
“在取得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建立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发电配额潜质考核办法，制定各省（区、

市）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社会用电量最低比重指

标，明确省级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售电公司

等相关主体的责任，建立权威的年度考核机制，同时

适时启动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配额制。

本次发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也是对上述文件的落实，但应注意

其中的“在取得各方共识”和“适时启动”等措辞，由

此可看出发改委和能源局对配额制推出难度的充分

认识。

２　配额数量分析

本次发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制定和考核的是“对各省级行政区

域全社会用电量规定最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

重指标”，即从消纳侧来进行要求。

根据办法的要求，结合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各区域发
电情况和用电情况，可对办法规定的各区域２０１８年
配额完成能力进行简单分析。分析条件设定为，用

２０１７年度各省区用电量（见表１）乘以办法规定的
各省区可再生能源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配比，获得

各省区按办法要求所需消纳的可再生能源和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的配比电量。根据各省区风、太阳能、水

电等主要可再生能源２０１７年度发电情况（见表２），
计算风电、太阳能、水电等主要可再生能源理论年度

发电量，即在不考虑弃风、弃光的情况下各省区相应

形式的发电量。各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减去要

求配比用量获得相应的差额１，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的发电量减去要求配比用电量即获得相应的差额

２，见表３。
从模拟计算汇总表中最后一行可以看出，全国

水电理论发电量为１．２×１０１２ｋＷ·ｈ、风电理论发电
量为０．３６×１０１２ｋＷ·ｈ、光电理论发电量为０．１６×
１０１２ｋＷ·ｈ，从全国角度上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能
力为１．７３×１０１２ｋＷ·ｈ、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能
力为０．５３×１０１２ｋＷ·ｈ，比办法规定的各省可再生
能源用电量配额总和１．５７×１０１２ｋＷ·ｈ和各省非水
电可再生能源用电量配额总和０．５１×１０１２ｋＷ·ｈ，分
别多１２８８×１０８ｋＷ·ｈ和１４３×１０８ｋＷ·ｈ，说明办法
规定的配额总体是可以实现的，并不会出现由于稀

缺而造成市场的大幅波动。同时看到办法的首要目

的是解决当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发电能力，即

尽快解决弃风、弃光问题。

从各省区的数据看，可再生能源口径缺口大的

省份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发达区域，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口径缺口大的省份为河南、北京、山东等新

能源发展滞后的区域。而四川和湖北两省水电资源

丰富，可再生能源较配额要求高出许多，但是非水电

可再生能源却达不到配额要求，此现象跟区域资源

禀赋有一定关系，也跟地方电网企业对省内项目发

展支持力度有关。甘肃、新疆、内蒙古等省风电资源

丰富，与四川、贵州、云南等水电资源丰富区域相比，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出配额要求近１倍，从而在非
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有较大富裕。由此再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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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全国各省区用电量［３］

序号 省份 ＧＤＰ／亿元 用电量／亿ｋＷ·ｈ 序号 省份 ＧＤＰ／亿元 用电量／亿ｋＷ·ｈ

１ 北京 ２８０００．４０ １０６６．８９ １７ 湖北 ３６５２２．９５ １８６９．００

２ 天津 １８５９５．３８ ８０５．５９ １８ 湖南 ３４５９０．５６ １５８１．５１

３ 河北 ３５９６４．００ ３４４１．７４ １９ 广东 ８９８７９．２３ ５９５８．９７

４ 山西 １４９７３．５０ １９９０．６１ ２０ 广西 ２０３９６．２５ １４４１．３４

５ 内蒙古 １８８５３．２２ ２８９１．８７ ２１ 海南 ４４６２．５４ ３０４．８３

６ 辽宁 ２３９４２．００ ２１３５．５０ ２２ 重庆 １９５００．２７ ９９２．６５

７ 吉林 １５２８８．９４ ７０２．９８ ２３ 四川 ３６９８０．２０ ２２０５．１８

８ 黑龙江 １６１９９．９０ ９２８．５７ ２４ 贵州 １３５４０．８３ １３８４．８９

９ 上海 ３０１３３．８６ １５２６．７７ ２５ 云南 １６５３１．３４ １５３８．１０

１０ 江苏 ８５９００．９０ ５８０７．８９ ２６ 西藏 １３１０．６０ ５８．１９

１１ 浙江 ５１７６８．３０ ４１９２．６３ ２７ 陕西 ２１８９８．８１ １４９４．７５

１２ 安徽 ２７５１８．７０ １９２１．４８ ２８ 甘肃 ７６７７．００ １１６４．３７

１３ 福建 ３２２９８．２８ ２１１２．７２ ２９ 青海 ２６４２．８０ ６８７．０１

１４ 江西 ２０８１８．５０ １２９３．９８ ３０ 宁夏 ３４５３．９３ ９７８．３０

１５ 山东 ７２６７８．１８ ５４３０．１６ ３１ 新疆 １０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９４

１６ 河南 ４４９８８．１６ ３１６６．１７

表２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各省区可再生能源发电情况

序号 省份

水

装机／

ＭＷ

发电量／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风

装机／

ＭＷ

发电量／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弃风率／

％

　

光

装机／

ＭＷ

发电／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弃光率／

％

１ 北京 ９８３．０ １１．１５ １１３５．００　 １９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５４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５１ ０．００

２ 天津 ５．０ ０．０７ — 　 ２９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９５ ０．００ 　 ６８０ ６．００ １０２７ ０．００

３ 河北 １８２２．４ ２０．３６ ９９９．１４　 １１８１０ ２６３．００ ２２５０ ７．００ 　 ８６８０ ７７．００ １３０３ １．０７

４ 山西 ２４４２．１ ４２．１１ １７２１．００　 ８７２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９９２ ６．００ 　 ５９００ ５６．００ １３７４ ０．００

５ 内蒙古 ２４２４．３ ２３．５４ ９７０．２４　 ２６７００ ５５１．００ ２０６３ １５．００ 　 ７４３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５２４ ６．９３

６ 辽宁 ２９５０．９ ４５．２８ １５３９．００　 ７１１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１４２ ８．００ 　 ２２３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７２ ０．００

７ 吉林 ３８０４．０ ７７．３１ ２０２１．００　 ５０５０ ８７．００ １７２１ ２１．００ 　 １５９０ １３．００ １２５１ ０．００

８ 黑龙江 １０３２．０ ２４．７６ ２３９６．００　 ５７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９０７ １４．００ 　 ９４０ ６．００ １２４９ ０．００

９ 上海 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１０ １７．００ ２３３７ ０．００ 　 ５８００ ３．００ ８９３ ０．００

１０ 江苏 ２６４５．８ ２９．４４ １２９４．００　 ６５６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８７ ０．００ 　 ９０７０ ８１．００ １１８８ ０．００

１１ 浙江 １１６００．９ ２１２．２９ １７９０．００　 １３３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００ 　 ８１４０ ５６．００ １０４４ ０．００

１２ 安徽 ３１０１．６ ５６．７８ １７８６．００　 ２１７０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００ 　 ８８８０ ６２．００ ９９２ ０．００

１３ 福建 １３０７２．９ ４１５．９６ ３２５９．００　 ２５２０ ６５．００ ２７５６ ０．００ 　 ９２０ ６．００ ８４３ ０．００

１４ 江西 ６１５０．７ １５７．３４ ２３５３．２０　 １６９０ ３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０．００ 　 ４４９０ ３０．００ ８９１ ０．００

１５ 山东 １０７８．３ ６．６７ ６１６．００　 １０６１０ １６６．００ １７８４ ０．００ 　 １０５２０ ７３．００ １１５４ ６．４７

１６ 河南 ３９９０．４ ９９．７９ ２４４６．００　 ２３３０ ３０．００ １７２１ ０．００ 　 ７０３０ ４４．００ ９３４ ０．００

１７ 湖北 ３６７１４．９ １４９３．７１ ４１２０．００　 ２５３０ ４８．００ ２０９８ ０．００ 　 ４１３０ ２８．００ ９８７ ３．７４

１８ 湖南 １５７０４．２ ４９８．４８ ３２４５．００　 ２６３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９７ ０．００ 　 １７６０ ６．００ ５１２ ０．００

１９ 广东 １４１００．０ ３００．３４ １７６１．２８　 ３３５０ ６２．００ １８４１ ０．００ 　 ３３２０ ２０．００ ５３７ ０．００

２０ 广西 １６６５２．２ ６１１．３２ ３８１３．８１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２８０ ０．００ 　 ６９０ ４．００ ９０７ ０．００

２１ 海南 １１３９．９ ２６．２０ ２７４７．０５　 ３１０ ６．００ １８４８ ０．００ 　 ３２０ ３．００ １１７２ ０．００

２２ 重庆 ７３５０．３ ２５２．６９ ３６９５．００　 ３３０ ７．００ ２２６７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２０ ２８３ ０．００

２３ 四川 ７７１４３．６ ３１６３．７２ ４２３６．００　 ２１００ ３５．００ ２３５３ ０．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６．００ １４９２ ０．００

２４ 贵州 ２１１９２．３ ７３５．２６ ３２８６．５７　 ３６９０ ６３．００ １８１８ ０．００ 　 １５５０ ４．００ １０８３ ０．００

２５ 云南 ６１８６３．９ ２５１６．１５ ４１０６．５３　 ８１９０ １９９．００ ２４８４ ３．００ 　 ２３３０ ３１．００ １３７３ ０．６０

２６ 西藏 １５８０．８ ５０．７７ ３２２９．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６７２ ０．００ 　 ７９０ ６．００ ８９４ ０．００

２７ 陕西 ３２６３．３ ９３．１８ ３１０５．００　 ３６３０ ５４．００ １８９３ ４．００ 　 ５２４０ ５２．００ １２７０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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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省份

水

装机／

ＭＷ

发电量／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风

装机／

ＭＷ

发电量／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弃风率／

％

　

光

装机／

ＭＷ

发电／

亿ｋＷ·ｈ

运行时

间／ｈ

弃光率／

％

２８ 甘肃 ８６７８．０ ３７４．１５ ４１６２．００　１２８２０．０ １８８．００ １４６９ ３３．００ 　 ７８６０ ７３．００ １１２３ ２９．８０

２９ 青海 １１９０６．４ ３３１．７８ ２８１６．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８．００ １６６４ ０．００ 　 ７９１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５１８ ８．１０

３０ 宁夏 ４２５．９ １５．７６ ３７１６．００　 ９４２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７６．００ １３２６ ６．９０

３１ 新疆 ６３７０．０ ２５８．１６ ４１２１．００　 １８０６０ ３１９．００ １７５０ ２９．００ 　 ９３３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４ ３１．５１

３２ 全国 ３４１１９０．０１１９４５．００３５７９．００　 １６３６７０ ３０５７．００ １９４８ — 　 １３０２５０ １１８２．００ １２０４ —

表３　全国各省区２０１８年可再生能源配额模拟计算 亿ｋＷ·ｈ

序号 省份 水电量 风电量 光电量
可再生能源

配比／％

配比

电量
差额１

非水电可再生

能源配比／％

配比

电量
差额２

１ 北京 １１．１６ ３．５２ ３．８８ １１．０ １１７．３６ －９８．８０ １０．５ １１２．０２ －１０４．６２

２ 天津 — ６．０８ ６．９８ １１．０ ８８．６１ －７５．５６ １０．５ ８４．５９ －７１．５３

３ 河北 １８．２１ ２８５．７３ １１４．３２ １１．０ ３７８．５９ ３９．６７ １０．５ ３６１．３８ ３８．６７

４ 山西 ４２．０３ １８４．７９ ８１．０７ １４．０ ２７８．６９ ２９．２０ １３．０ ２５８．７８ ７．０８

５ 内蒙古 ２３．５２ ６４８．０２ １２１．６６ １４．０ ４０４．８６ ３８８．３５ １３．０ ３７５．９４ ３９３．７５

６ 辽宁 ４５．４２ １６５．５４ ２３．９１ １０．５ ２２４．２３ １０．６３ ９．０ １９２．２０ －２．７５

７ 吉林 ７６．８８ １１０．０１ １９．８９ ２０．０ １４０．６０ ６６．１９ １６．５ １１５．９９ １３．９１

８ 黑龙江 ２４．７３ １２６．３９ １１．７４ １８．５ １７１．７９ －８．９２ １５．５ １４３．９３ －５．７９

９ 上海 — １６．５９ ５．１８ ３０．５ ４６５．６６ －４４３．８９ ２．５ ３８．１７ －１６．４０

１０ 江苏 ３４．２４ １３０．３５ １０７．７５ １３．５ ７８４．０７ －５１１．７３ ５．５ ３１９．４３ －８１．３４

１１ 浙江 ２０７．６６ ２６．６９ ８４．９８ １７．０ ７１２．７５ －３９３．４２ ５．０ ２０９．６３ －９７．９６

１２ 安徽 ５５．３９ ４３．５３ ８８．０９ １５．５ ２９７．８３ －１１０．８２ １１．５ ２２０．９７ －８９．３５

１３ 福建 ４２６．０５ ６９．４５ ７．７６ ２２．５ ４７５．３６ ２７．８９ ５．０ １０５．６４ －２８．４３

１４ 江西 １４４．７４ ３３．７２ ４０．０１ ２３．０ ２９７．６２ －７９．１６ ６．５ ８４．１１ －１０．３９

１５ 山东 ６．６４ １８９．２８ １２９．８０ ８．５ ４６１．５６ －１３５．８４ ８．０ ４３４．４１ －１１５．３３

１６ 河南 ９７．６１ ４０．１０ ６５．６６ １４．０ ４４３．２６ －２３９．９０ ８．０ ２５３．２９ －１４７．５３

１７ 湖北 １５１２．６５ ５３．０８ ４２．３５ ３６．０ ６７２．８４ ９３５．２４ ７．５ １４０．１８ －４４．７５

１８ 湖南 ５０９．６０ ５５．１５ ９．０１ ５０．５ ７９８．６６ －２２４．９０ ９．０ １４２．３４ －７８．１７

１９ 广东 ２４８．３４ ６１．６７ １７．８３ ２９．４ １７５１．９４ －１４２４．１０ ３．０ １７８．７７ －９９．２７

２０ 广西 ６３５．０８ ３４．２０ ６．２６ ５０．４ ７２６．４４ －５０．８９ ３．０ ４３．２４ －２．７８

２１ 海南 ３１．３１ ５．７３ ３．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４８ １０．３１ ４．０ １２．１９ －２．７１

２２ 重庆 ２７１．５９ ７．４８ ０．３５ ４７．０ ４６６．５５ －１８７．１２ ３．０ ２９．７８ －２１．９５

２３ 四川 ３２６７．８０ ４９．４１ ２０．１４ ９１．０ ２００６．７１ １３３０．６４ ４．５ ９９．２３ －２９．６８

２４ 贵州 ６９６．５０ ６７．０８ １６．７９ ２９．２ ４０４．３９ ３７５．９８ ４．０ ５５．４０ ２８．４８

２５ 云南 ２５４０．４６ ２０９．７３ ３２．１８ ８０．０ １２３０．４８ １５５１．８９ １０．０ １５３．８１ ８８．１１

２６ 西藏 ５１．０５ ０．１７ ７．０６ ５９．０ ３４．３３ ２３．９４ １３．５ ７．８６ －０．６３

２７ 陕西 １０１．３３ ７１．５８ ６９．７６ １５．５ ２３１．６９ １０．９８ ８．５ １２７．０５ １４．２８

２８ 甘肃 ３６１．１８ ２８１．０８ １２５．７４ ４１．０ ４７７．３９ ２９０．６１ １５．０ １７４．６６ ２３２．１７

２９ 青海 ３３５．２９ ２６．９６ １３０．６６ ５８．５ ４０１．９０ ９１．００ ２１．０ １４４．２７ １３．３４

３０ 宁夏 １５．８３ １６３．６１ ８８．３１ ２３．０ ２２５．０１ ４２．７３ ２１．０ ２０５．４４ ４６．４７

３１ 新疆 ２６２．５１ ４４５．１４ １６４．０１ ２６．５ ５３０．２５ ３４１．４１ １４．５ ２９０．１４ ３１９．０２

３２ 全国 １２０５４．８０ ３６１１．９０ １６４６．９０ — １５７３１．８９ １２８８．１４ — ５１１４．８３ １４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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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办法和配额制定的目的是解决西电东用的

问题。

３　交易分析

根据办法规定考核主体为“承担配额义务的市

场主体包括省级电网企业、其他各类配售电企业

（含社会资本投资的增量配电网企业）、拥有自备电

厂的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直购电用户

等。”笔者理解即为地方电力公司、配售电公司和电

力市场里的大用户。上述主体在当前国内电力市场

的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力市场交易结构

　　根据文件第十七条规定“纳入《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主管部门发

布的补助目录的项目产生的非水电证书，在购电方

按照购电协议规定全额结清购电费用后转移给购电

方”，从上图可看出，只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可再生能

源电量和自发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自用部分是随

买方支付购电费用而相应证书转移给买方。大用户

与发电企业签署了直供电或跨区供电协议，因此相

应证书直接转移至大用户手中，新能源自发自用的

用户自用部分证书也转移到自己手中，配电公司从

市场交易中与发电企业签署供电协议的证书方可转

移。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企业都是和电网

公司签署的购售电合同，相应电量是由电网公司趸

购，当前大部分区域已开始实施风电最低保障年利

用小时数内为电网公司按标杆电价结算。最低保障

年利用小时数以外发电量由发电企业在市场交易中

获得，即所谓市场电量，而这部分与客户直接交易的

电量对应的证书将转移至买方。因此大部分证书随

着电网公司与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电费结算转移到了

电网公司手中。

当前电网公司仍是发、输、配、售、检修全产业的

企业，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国网新源、南方电网公司下

属南网新能源均有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企业，输

电为两电网公司垄断，配售电两电网公司也占据绝

对市场，根据办法的规定实施则电网企业手中也将

握有大量证书，使得电网企业成为交易者。

而本办法中又规定“电网公司制定经营区域完

成配额的实施方案”，即是立法者；“各省级电网企

业负责组织经营区域内的市场主体完成区域可再生

能源电力配额指标，对本经营区域完成配额指标进

行监测和评估”，又是执法者；“未完成配额的市场

主体，须通过向所在区域电网企业购买替代证书完

成配额”，更是豁免权经营者。

这种集立法者、执法者、交易者等多重身份为一

身，使得电网企业在办法的实施中具有绝对优势地

位，这不由得让我们担忧，办法的实施使电网企业获

得绝对地位实施营销。

４　结束语

办法的提出是及时的，从办法的规定可以看出

政府拟加快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也可看出当前全国

口径完成配额是绰绰有余的，但各省区是不平衡的，

从而办法的实施总体来说是可行的，同时也将有效

地推动可再生能源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输送和消纳。

证书和配额的实施，并不影响原项目享受国家

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和绿证销售的收益。在一定程

度上继续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证

书的交易价格，为办法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后

续取消补贴，与绿色证书合并可以平稳过渡。

最后，期待办法顺利出台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

行业的发展。最终向德国、丹麦、瑞典这些提出用可

再生能源全部替代现有能源形式的国家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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